
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第二期加強投資中
小企業實施方案作業要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

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辦理第二期加強投資中小企業實施方案作

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於一百十二年七月五日訂定發布，歷經三次修

正，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十三年九月二十日。本次係為提升企業

經營穩定性及資源豐沛性，爰修正本要點第四點，針對搭配投資人屬具有

投資計畫之國內外企業者，納入已登錄興櫃或已上市(櫃)作為搭配投資

人之門檻，確保適用企業具備較高之經營成熟度與市場公信力，藉此提升

投資安全，並協助中小企業獲取充足資源，以促進整體產業鏈之健全發展。


